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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　　海巡署肩負維護國家海域及海岸秩序的使

命，承擔守護國家安全的這份責任，同仁的執法

工作直接涉及國家安全與民眾權益，因此，每一

位同仁的法紀觀念與執法公信力，成為本署最珍

貴的資產。

　　管主任委員碧玲及張署長忠龍對全體海巡夥

伴的廉潔操守寄予厚望，並指示應將「預防優於

查處」的廉政理念貫徹到底。同時，提醒同仁面

對社會環境的複雜性，無論是層出不窮的新興毒

品議題，或是利用人頭帳戶的詐騙陷阱，都必須

保持最高的警覺。

　　為實現這份堅定的決心，並發揮關鍵預防作

用，政風室將曾發生的案例，轉化為前瞻性的預

防機制與廉能守護，聚焦於「詐騙、毒品、妨害

性自主、詐領小額款項、酒駕」五大違法態樣，

悉心編撰這本《遠離五大陷阱》廉政指引手冊。

　　期許本手冊不僅是一份規範，更是一面能幫

助同仁辨識風險、看清誘惑的明鏡。我們透過深

入的風險評估，提供具體可行的預防措施與溫馨

叮嚀，旨在幫助同仁們警覺於心，遠離陷阱、行

穩致遠。
海巡署政風室 謹誌

114年11月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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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篇

海巡同仁A為受訓學員，某日與同班隊同仁於KTV唱

歌，期間警察局至該KTV臨檢，發現A持有電子菸，

立即對其菸油實施「依托咪酯」快篩檢驗，呈現陽

性反應，A遭警方現場逮捕，並移送地檢署偵辦。

吸食含依托咪酯成分電子菸

案情摘要

吸食毒品導致精神狀況異常
海巡同仁甲，某日收假返回營區時語無倫次、精神

狀況異常遭大門衛哨發現立即通報，經隊部長官詢

問，其坦承返回營區前吸食「依托咪酯」，且於甲隨

身行李查獲含依托咪酯電子菸彈，隊部遂通報查緝

隊至現場處理，並於製作筆錄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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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毒品認知不足
「偽裝性毒品」近年以多樣形態於市面上出現，如

依托咪酯、K他命、摻雜式電子菸等，同仁如對於毒

品型態缺乏概念，誤以為只是「助興」、「放鬆」而

非毒品，且對於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及相關刑責

缺乏認知，誤判「少量使用」不需負擔刑責，以致

於觸犯相關法條。

風險評估

電子菸易取得且摻毒難辨識
電子菸外觀與一般菸品相似，且透過網路、地下管

道容易取得，另電子菸液體(菸油)可摻雜多種管制藥

物，如大麻油、依托咪酯，難以用外觀辨識，增加

被動使用或不知情使用之風險。

同儕或社會風氣影響

當今社會使用電子菸被視為「潮流」或「娛樂」，且

KTV、夜店等娛樂場所常成為毒品流通之場合，同仁

休假期間與朋友外出時，易因一時好奇嘗試，而誤

觸法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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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宣導毒品相關規定及刑責
各類集會時加強宣導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相關規

定，強調吸毒應負之罪責，提醒同仁切勿以身試

法；另宣導《菸害防制法》已於112年3月22日修正

施行，全面禁止電子菸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及

使用，違規使用電子菸將依法重罰，以保護民眾健

康。

防治措施

強化毒品與電子菸辨識教育
透過案例宣導、專題講習，讓同仁清楚認識「偽裝

性毒品」及「電子菸不等於安全」，瞭解其中可能摻

雜大麻、K他命、依托咪酯等新興毒品，以避免同仁

因好奇、助興或減低壓力而使用。

落實檢查與通報機制

在營區內及辦公場所落實檢查，發現疑似吸毒或精

神異常同仁，應立即通報及實施抽驗，防止電子菸

與毒品滲入機關單位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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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：施用第二級毒

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：持有第二級毒

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二十

萬元以下罰金。

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：本法用詞，定義

如下：

       類菸品：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，或以改變菸

       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，得使人模仿菸品使

       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

       物及其他相類產品。

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2項：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

品及前項第三款之指定菸品。

菸害防制法第40條第3項：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

規定，使用類菸品或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指定菸

品者，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參考法條

案件出處
分署提報同仁違失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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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叮嚀
1.電子菸不是安全替代品，而可能是毒品的偽
    裝，且菸害防制法已修正，違規使用電子菸
    將面臨裁罰，不可不慎。
2.涉案人員除法律責任外，亦會面臨行政懲
    處，更甚者將遭免職，自毀前程。

菸的種類

圖片來源：Health Concept Editorial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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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騙篇

人頭帳戶
海巡同仁A，因資金不足欲申請網路借貸，進而認識

理財專員B，A因不清楚貸款流程，依照B指示將虛

擬資產服務帳號綁定中華郵政帳戶後，提供該帳戶

及密碼等資訊予B，直至發現帳戶有異常登入及大筆

金額交易情形，始驚覺遭詐騙。

因A容任他人利用其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工具，同時幫

助掩飾、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，案經地檢署檢察

官以涉犯刑法幫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幫助一

般洗錢罪提起公訴，並經地院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，

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。

案情摘要

求職遭詐騙集團利用
海巡同仁甲，入伍前曾透過社群媒體Facebook應徵

工作，該公司錄取甲後，向其索取銀行帳戶作為薪

資匯款所用，數日後甲收到不明款項，經公司告知

該款項為匯錯帳號，要求其將款項轉帳至指定之公

司帳戶。甲因涉犯洗錢防制法及詐欺罪嫌移送地檢

署偵辦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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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知識不足
同仁對於合法借貸、金融作業程序不熟悉，誤信網

路借貸或兼職廣告，將個人資料(如身分證、帳戶密

碼等)交付他人，導致帳戶被利用成為人頭帳戶。

風險評估

欠缺風險辨識力及警覺性
同仁缺乏對於異常金流、可疑徵才資訊之風險辨識

力，未能即時核對真偽，錯將詐騙操作視為正常程

序，導致成為詐騙集團之幫手而觸犯洗錢防制法等

相關刑責。

個人財務狀況不佳
同仁因個人財務狀況不佳，故採取快速便利之網路

借貸以解決債務問題，實質上卻隱藏許多陷阱，稍

有不慎，不僅可能損失財產，甚至可能被當作取款

車手，淪為詐騙共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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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宣導詐騙所涉刑責及法紀教育
利用各類集會加強宣導打詐新四法，並宣導《洗錢

防制法》業已修正加重洗錢犯罪刑度，以洗錢規模

是否達新臺幣1億元區分不同刑度，以嚴懲其危害金

融秩序之不法行為；另加強法紀教育，使同仁瞭解

「提供帳戶=洗錢共犯」，提醒同仁涉犯該法之嚴重

後果及刑責，以資警惕。

防治措施

提升識詐及警覺意識
各單位應藉由多元管道加強辦理「防詐騙、反洗錢」

專題演講及圖卡宣導等，並將近期常見之假借貸、

假徵才、假投資等詐騙手法進行案例宣導，以提升

識詐及警覺意識。同時，提醒同仁切勿任意提供金

融帳戶、密碼及提款卡等重要證件，倘發現自身帳

戶有異常資金進出，應儘速聯絡發卡銀行通知停

用，並前往派出所報案，以及時遏阻危害擴大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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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財務風險人員關懷輔導
針對有經濟壓力或生活困難之同仁，單位主官(管)應

主動關懷輔導，並依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暨所屬機

關(構)財務風險人員關懷實施計畫」，掌握其財務處

理狀況，並提供相關法律意見及廉政諮詢服務，協

助同仁積極面對及解決債務問題，降低誤入詐騙陷

阱之機率；同時宣導法律扶助基金會亦可協助處理

債務問題，律師費用由政府負擔，請善加利用，切

勿藉由不法方式解決問題。

防治措施

參考法條
洗錢防制法第2條：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

一、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。二、妨礙

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、發現、保

全、沒收或追徵。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

特定犯罪所得。四、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

他人進行交易。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

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

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

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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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
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、2、3項：

      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

       戶、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

       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、提供予他人使用。但符合

       一般商業、金融交易習慣，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

       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違反前項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

       關裁處告誡。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

       者，亦同。

       違反第一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

       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

       金：一、期約或收受對價而犯之。二、交付、提供

       之帳戶或帳號合計三個以上。 三、經直轄市 、 縣

       (市)政府警察機關依前項或第四項規定裁處後，五

        年以內再犯。

刑法第30條第1項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

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
刑法第339條：

     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

       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       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      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

      ，亦同。

     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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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管制

案件出處
高雄地檢署113年度軍偵字第234號、高雄地院114
年 金 簡 字 第 268 號 、 彰 化 地 檢 署 113 年 度 偵 字 第
17185號

小叮嚀
資金困難應循合法管道解決問題，不得私下
出租、借用或提供帳戶，以免因小失大，誤
觸刑責。

甚麼是警察告誡處分?
受警察機關裁處告誡處分者，其所開立之金
融帳戶、虛擬通貨帳號、第三方支付服務業
帳號等，將被執行5年金融服務限制。

1.金融機構：拒絕開新戶、每日交易限額、禁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網銀及電話銀行和電子支付服務
2.虛擬資產：拒絕開新戶、帳號結清後逕予關閉
3.第三方支付：拒絕新申請賣方客戶、單一帳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及單一自然人、每日及每月收款
　　　　　　　限額12



妨害性自主

酒後強吻異性
海巡人員A、B為主管與部屬關係，某日A於營區內

飲酒後，竟違反B之意願，對其強吻，A對於個人行

為深感後悔，遂至地檢署自首。案經地方法院審理

後，認A係犯現役軍人強制猥褻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

個月，緩刑2年。

案情摘要

網路交友遭提告
海巡人員甲，於交友軟體結識2名網稱18歲及22歲女

性，並分別與其發生性行為，嗣先後遭提告妨害性

自主；甲雖主張與該2名網友相談甚歡，在合意情況

下發生性關係，惟因該2名網友堅持提告，故警方依

妨害性自主罪將甲移送地檢署偵辦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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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區內飲酒誤事
飲酒後容易喪失判斷力與自制力，模糊兩性界線，

導致誤判雙方意願，進而觸犯刑責；另營區嚴禁飲

酒，本案A卻於營區內飲酒，已違反相關規定。

風險評估

利用權勢關係壓迫
A與B為上下隸屬關係，在單位內同事、同袍間具有

不對等之關係，容易被解讀為權勢壓迫，非出於真

正之自由意願，遭認定為「假借職務或權勢」，面臨

更重之刑責。

尊重兩性間身體界線
對方未明確同意有肢體接觸或其他親密關係時，若

缺乏性別意識與「明確同意」觀念，將曖昧、友誼

或熟識誤判為「默許」，此類模糊距離容易導致事後

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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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兩性教育
建立「明確同意」之觀念，未獲明確同意前不可假

設「關係親密=同意、沉默，未拒絕=同意」，更不可

因熟識關係而忽視對方意願；另應適時舉辦兩性互

動與性騷擾防治講習，並提醒有關「職場界線意

識」，以避免誤觸法網。

防治措施

加強法紀教育及宣導相關刑責
將真實案例編撰教材，提醒「雙方熟識」、「酒後失

控」均非理由，並強調發生事件後可能面臨之嚴重

刑責；此外，加強宣導營區內嚴禁飲酒，避免酒後

誤事。

參考法條
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：現役軍人犯

刑法下列之罪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依各該規

定處罰：

        第7款：妨害性自主罪章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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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
刑法第221條：

  　第1項：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

　　　　　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三

　　　　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      第2項：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刑法第224條：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，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以下有期徒刑。

刑法第227條：

       第1項：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

　　　　　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       第3項：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

　　　　　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案件出處
桃園地檢署112年度軍偵字第131號、桃園地方法院

114年度軍訴字第4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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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叮嚀

補充:跟蹤騷擾防制法

遠離五大陷阱

冒用個資 監視觀察 通訊騷擾 妨害名譽

不當追求 尾隨接近 寄送物品 歧視貶抑

跟蹤

騷擾

行為

種類

1.提醒同仁營區內不應飲酒，且同性及異性相

處間均應有分寸界線，保持適當身體距離。

2.有關妨害性自主罪責之認定，實務上經常強

調須對方「明確同意」，若對方未明確同意

有肢體接觸或其他親密時，不得違反其意

願，否則將涉犯刑責。

跟蹤騷擾行為：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

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，須告訴乃論。

攜帶凶器犯之：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

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，非告訴乃論。

違反保護令罪者：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
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，非告訴乃論。

跟蹤騷擾防制法於111年6月1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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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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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巡同仁甲，於休假期間駕駛自小客車，遭開車闖

紅燈之民眾擦撞，警察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，甲酒

測值為0.15毫克/公升，遂遭警方依「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」第35條處新臺幣3萬元罰鍰，且吊扣其駕

照及牌照；同時以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

移送地檢署偵辦。

酒駕篇

酒駕與民眾發生車禍

案情摘要

酒駕遭臨檢
海巡同仁A，於值勤期間接獲親友求助有緊急資金需

求，遂在未告知幹部之情況下擅自離營前往餐酒

館，並與親友一同用餐飲酒，因友人請A載其至便利

商店購物，途中遇警察實施酒測臨檢，酒測值達

0.57毫克/公升，遂依違反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偵

辦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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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僥倖心態，忽視紀律風險
公職人員及軍人酒駕案件易被社會放大檢視，社會

對於公職人員及軍職人員以高道德標準檢視，然而

時有同仁心存僥倖心態，於飲酒後短途駕駛遭警方

查獲；另有同仁於值勤期間未報備擅自外出，已違

反軍中勤務規定，顯見機關單位存在紀律問題，未

能控管風險。

風險評估

社交及人情壓力
親友、同袍間聚會經常有飲酒行為，並迫於人情壓

力，禁不住親友請託，而發生酒後駕車順路接送、

短途購物等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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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法治教育
透過案例宣導讓同仁清楚瞭解《刑法公共危險罪》、

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相關規範及刑責，提醒

同仁切勿貪圖一時方便，而存有僥倖心態。另酒駕

涉及行政罰及刑罰，除將面臨罰鍰、吊扣駕照外，

甚至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；此外，軍人酒駕依陸海

空軍刑法會罰更重，不可不慎。

防治措施

建立「酒駕零容忍」觀念
酒後上路不僅會害己，更會危害他人安全，為嚇阻

及減少酒駕事件，應建立同仁「酒駕零容忍」觀

念，對酒後駕駛行為採取嚴格禁止之態度，並透過

加重罰則、強力執法與加強宣導等措施，讓全民瞭

解酒駕之嚴重性與法律後果，如有喝酒應多搭乘大

眾運輸工具，或利用指定駕駛、酒後代駕等服務，

以杜絕酒駕一再發生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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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
刑法第185-3條第1項第1、2款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

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       一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

               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。

       二、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

                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。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前段：

       汽機車駕駛人，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

       之一，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

       以下罰鍰，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

      元以下罰鍰，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

      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。

       一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。

      二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

               制藥品。

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第1項第1、2款：駕駛動力交

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      一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

               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。

      二、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

               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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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出處
分署提報同仁違失案件。

小叮嚀
1.除「喝酒不開車，開車不喝酒」外，亦提

    醒同仁「酒後勿駕船，駕船勿喝酒」，切

    勿存有僥倖心態，害人害己更斷送前程。

2. 另提醒同仁切勿「不假離營」，未經核准

    ，不得擅自離開營區。

除了酒駕，還有毒駕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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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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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領小額款項

詐領超額加班費
海巡同仁甲，奉派為某船廠負責督工人員，每月可

報領一定上限超勤加班費，明知請領應依照相關規

定辦理，竟於船廠停工期間，並未進行督工之事

實，仍於出入登記簿簽名，將不實超勤時數填入個

人超勤申報表，詐領超勤加班費共計新臺幣(下

同)7,618元，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予以緩起訴處

分。

案情摘要

公務車私用
海巡人員A為某單位副主管，對於該隊公務車輛有使

用、核派權限，惟A在無公務事由下駕駛公務車至桃

園與友人會面，並於返回單位後，在派車單上虛偽

填載起訖地點、時間、里程，交付車輛管理員，詐

得用車利益折算為16,600元。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

查終結，認A係犯刑法第134條、第339條第2項公務

員假借職務上機會詐欺得利罪、第216條、第213條

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等罪，予以緩起訴處分，並向

國庫支付10萬元。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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僥倖心態及便宜行事

1.加班費及超勤加班費為公務員常態請領之小額款

項，可於每段時間報領一定上限之額度，若審核

機制流於形式，將助長「不拿白不拿」之錯誤心

態，成為於法律間隙遊走。

2.案件調查、實地踏勘等名義駕駛公務車，因案件     

地點、內容等資訊常涉及機敏資料，填寫公務派     

車單時通常機關以信任同仁為基礎，然同仁卻貪     

圖方便私自更改時間地點，並使用公務車至與公     

務無關之行程。

風險評估

法紀觀念不嚴謹

行為人法紀觀念薄弱，明知公務車使用及加班費之

相關規定，卻以公務掩護私務，利用職務上機會填

寫內容不實之派車單交予車輛管理人，詐欺取得使

用公務車之利益，抑或不實填載出入登記簿，詐領

加班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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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審核督導未確實
單位主管（或有督導責任者）對於屬員之超勤加班

申請，是否依其每日工作量，詳實審核是否確有必

要，有無顯不合理之申請（如已停工卻仍申請加班

異常情形），且是否符合加班費管制相關規定等事項

未積極督導審核，以致於第一時間錯失阻止犯罪發

生之機會。

風險評估

提升同仁法治觀念
差旅費及公務車油料費屬小額款項，如同仁浮報或

虛偽填載申請資料，輕忽其嚴重性，雖所得財物或

不正利益甚微，所負刑責卻重，切勿心存僥倖，影

響個人前程。因此，各單位應加強宣導廉政法紀觀

念，提升同仁法律素養，並輔以真實案例，提醒同

仁公家財物本應用於公務，不應為貪圖便利或為謀

小利，擅將公物私用，不僅違反行政規定或觸犯刑

法罪責，亦可能造成外界觀感不佳，影響機關聲

譽。

防治措施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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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盡主管督考職責
單位主管為請領小額款項首位把關者，與其他相關

審核單位相比，為與請領者最親近之角色，應不定

期驗證屬員是否覈實加班，審查其申請內容之必要

性、合理性；另應落實公務車控管使用，嚴正要求

同仁確實填寫派車單，避免公務車私用及無法即時

掌握查考之情。 

防治措施

落實分層審核作業
申請各類款項流程審核，如同生產線上分工合作之

伙伴，各相關單位應善盡審核責任，確實核對負責

環節，避免流於形式，以完善管理制度，杜絕不實

詐領情事。

參考法條
刑法第134條：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

方法，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

分之一。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，

不在此限。

刑法第213條：公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

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

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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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
刑法第214條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

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

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

下罰金。

刑法第216條：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

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

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刑法第339條：

     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

       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       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      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

       者，亦同。

     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案件出處
澎湖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699號、彰化地檢署110

年度偵字第1511號

遠離五大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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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叮嚀

MEMO

1.世界上從沒有不勞而獲之事情，請領小額

款項應名符其實，切勿因一時貪念而後悔

莫及。

2.「詐領加班費」通常會涉及「公務員登載

不實」，依刑法第213條規定，「公務員登

載不實罪」最重可處7年有期徒刑，切勿

輕忽其嚴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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